
费森尤斯卡比供应商合规条款 

1. 遵守法律   

a. 基本原则：供应商将，并确保其雇员、董事、高级职员、附属机构、代理人以及代表其行事并用于

履行对费森尤斯卡比的义务的分包商和其他第三方（"代表"）仅在完全遵守注册和所有适用法律的

情况下行事、供应和生产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公平竞争、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反贿赂及腐败的

法律，以及关于保护人权的法律和数据保护法（为本节之目的，"适用法律"）。  

b. 反腐败：在不限制上述规定的一般性的前提下，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时，供应商不得并将确保

其代表不向任何政府官员、供应商组织、客户或其他人作出或提供任何付款、捐助或礼物（任何回

报、影响性付款、贿赂、回扣或回扣），以获得或支付在确保或维持业务或任何其他优惠方面的有

利待遇。 

c. 第三方行为准则：供应商承诺遵守并应确保其代表遵守费森尤斯卡比集团的《第三方行为准则》

（ "行为准则 "）。目前生效的行为准则副本可在互联网上查阅：https://www.fresenius-

kabi.com/cn/standard-of-conduct-for-busniess。该准则是本协议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费森尤斯卡

比的要求，供应商应书面确认其及代表遵守该准则，包括费森尤斯卡比不时向供应商提供的该准则

的任何更新版本。 

d. 因不遵守规定而终止：如果出现严重违反准则或任何适用法律规定的情况，费森尤斯卡比有权以书

面通知的形式终止本协议，并立即生效。  

e. 审计：如果费森尤斯卡比，或其关联公司，或者替费森尤斯卡比执行审计的审计师拟发起对供应商

及其代表遵守准则和任何适用法律的合规审核，特别是供应商为确保保持合规而采取和实施的措施，

应与费森尤斯卡比、其关联公司或代表其行事的任何审计师充分合作，并向其提供结论性的文件。

费森尤斯卡比应合理提前通知供应商拟进行的审核。如果有证据表明存在不遵守适用法律和本守则

的情况，费森尤斯卡比可以不事先通知而进行审计。 

f. 卡特尔损害赔偿：如果证明供应商与一个或多个其他企业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方面达成协议或采取一

致行动，而该协议或一致行动构成反托拉斯法禁止的限制竞争行为，则应向费森尤斯卡比支付本协

议下发票金额的 10%作为违约金，除非证明有不同的损失金额。 

  



费森尤斯卡比人权和环境条款 

1. [业务合作伙伴/各方]确认其承诺尊重人权并维护环境标准。[业务合作伙伴]应根据其规模、业务模式

和/或风险状况，建立并维持适当的人权尽职调查流程以及环境管理体系，以识别、预防并减轻其自身

业务范围及供应链中的人权及环境风险，并处理不利的人权与环境影响。双方均承诺在各自的经营活动

和供应链中遵守所有适用的人权及环境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以下简称“人权与环境”）。 

2. [业务合作伙伴]应采取合理措施，确保其自身员工以及供应链中的员工知悉可用的申诉机制，并鼓励其

在无报复风险的情况下使用该机制举报潜在或实际的不利人权与环境影响。[业务合作伙伴]不得阻碍其

员工或供应链员工使用其他可用的申诉渠道。 

3. 如在其自身经营活动或供应链中有充分迹象表明存在实际的不利于人权或环境的影响时，[业务合作伙

伴]应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处理、终止和/或减轻，并应毫不迟延地通知费森尤斯。费森尤斯可在接到请求

时提供支持和专业知识，并将本着诚信原则合作制定和落实预防及/或补救措施。如[业务合作伙伴]不

愿意或未能在合理期限内适当处理上述影响，费森尤斯可采取适当的合同措施，包括作为最后手段的行

使合同关系终止权。 

4.  [业务合作伙伴] 应在费森尤斯基于合理怀疑的要求下，向费森尤斯提供与对人权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的相关信息。为验证其对本条款的遵守情况并对任何已识别的不利影响形成共同理解，费森尤斯可要求

提供上述信息。为识别不利影响或评估措施的有效性，费森尤斯可在自行承担费用并提前给予合理通知

的前提下，对[业务合作伙伴]遵守本条款的情况进行审核。该等审核应本着诚信和合作的原则进行，并

应尽量减少对[业务合作伙伴]经营活动的干扰，同时不得违反适用的保密义务。 

 


